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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我局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和关于统计工作的重要讲话指示批示，认真履行主体责任,坚持依法行政,践行依法治统，进一步提高统计数据质量,法治政府建设取得新突破、迈上新台阶。
一、主要工作情况
（一）坚持领导带头，扎实推动法制学习。
一是组织班子成员学习领导干部应知应会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清单，组织全局工作人员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中央《意见》《办法》《规定》及省委、市委关于统计工作的相关配套文件，并组织全局工作人员和开展统计法律法规知识考试。二是积极推进广大统计人员学法懂法用法，充分利用各种会议组织基层统计人员学习了统计法律法规知识，提高他们抗干扰能力和自我保护意识。三是积极参加国家、省组织的法律法规知识学习。听取了国家统计局、省统计局组织的法制专题讲座，参加普法知识竞赛，提高干部职工法制政策水平。
（二）强化统计普法宣传,营造良好统计工作氛围
在中国统计开放日、国家宪法周、诚信宣传日等节点，通过悬挂横幅、标语、摆放展板、发放资料和纪念品、现场讲解等方式，开展法制宣传活动5次，向企业、群众普及统计法律法规相关知识；以统计执法为契机，向检查单位大力宣传统计相关法律法规。对那些不理解、不配合统计执法工作的单位及个人进行了宣传教育，努力使依法统计理念和统计基本常识深入人心，积极营造全社会关注统计、理解统计、支持统计的良好氛围；持续推进统计法进党校活动。局班子成员张新英到市委党校为2024年秋季主体班学员作统计业务知识及统计法律法规专题讲座，拓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和统计工作宣传的深度和广度，使依法治统的思想深入人心，为着力提高统计数据质量、进一步增强干部统计法治意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加强统计执法工作，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
认真研究制定《2024年统计“双随机一公开”执法检查方案》，组织执法人员于8月下旬和9月中旬分两批对随机抽取的16家企业，开展双随机执法检查和跨部门联合执法检查，重点检查企业依法提供统计资料情况、依法设置原始记录、统计台账情况、依法为履行法定填报职责提供保障情况和数据质量情况，以强化执法防止统计违法，切实提高统计数据质量。
（四）做好了统计法治日常工作。
平时我局按省、市统计系统法规工作的要求按月、按季报送了统计执法监督工作动态和领导干部违规干预统计工作相关报表。带领班子成员组织所有负责一套表报表的专业人员开展了企业基础规范化情况督导，要求所有限上企业已健全统计机构、建立统计制度并明确了工作职责；针对个别统计台账不完善、不规范的企业也已经按照要求建立健全了各类台账。
（五）加强统计行政执法队伍建设工作
1、认真开展行政执法证件审验工作。灵宝市统计局认真落实市法治办关于行政执法证审验工作要求，对持有执法证件的人员严格进行了身份信息和编制情况的甄别、梳理，积极组织开展法律知识学习、培训，并组织了公共及专业法律知识考试，考试成绩合格的，通过年度审验。
2、严格实行持证上岗制度。统计执法人员必须按照有关执法证件管理办法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取得执法资格证件，持证上岗，亮证执法，严禁无资格证件的人员从事执法活动。自新的执法证规定出台后，我局专职统计执法人员和统计专业人员，已考试通过统计执法检查证20名。
3、不断提高统计执法水平。建立执法人员教育培训制度，强化对执法人员的政治思想教育、业务知识学习、作风纪律锻炼和法律法规培训，不断提高执法人员的政治、业务、法律素质和执法能力与水平。坚持不懈抓好作风建设，充分发挥舆论、社会监督作用，坚决杜绝徇私枉法、粗暴执法、滥用职权等违法乱纪行为，进一步推进文明执法、规范执法和科学执法，维护统计行政执法的良好形象。
（六）强化典型案例警示教育。
加大统计违纪违法案件警示教育，联合市纪委监委派驻发改委纪检组，定期开展党员干部警示教育谈话工作，组织领导干部学习国家、省、市有关统计违法情况的通报以及各种统计违法案件事例11次，做到以案示警、警钟常敲。

